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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平市综治中心部门评价报告

评价类型： □实施过程评价 □√完成结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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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时间：2023年1月6日



乐平市综治中心部门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包括项目背景、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资

金投入和使用情况等。

项目背景：市综治中心是 2022 年新组建的正科级事业单

位，归属于市政法委管理。主要承担着社会综合治理及社会市

域化治理等工作，为保障中心的正常运转，申请了工作经费项

目。

主要内容：是保障市综治中心工作的正常运转。项目预算

资金 35 万元，主要用于日常办公设备的采购及日常运转所需

开支。

(二)项目绩效目标。包括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项目总体目标是为保障市综治中心工作的正常运转

二、 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通过开展部门预算绩效评价，进一步了解和掌握项目实施

的具体情况，评价其项目资金安排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

和资金使用成效，及时总结项目管理经验，完善项目管理办法，

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和资金的使用效益。本次绩效评价的对象 1

个，即工作经费。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附表说明)、评价方法、

评价标准等。

绩效评价原则：1、科学规范原则。注重财政资金使用的

经济性、效益性和效率性。2、全面系统原则。财政项目支出

绩效管理贯穿于项目支出管理的各个环节，涵盖事前、事中、

事后全过程。3、公正公开原则。项目支出绩效管理符合真实、

客观、公正要求，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具体评价指标详见《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为做好绩效评价工作，我中心采取单位自评的方式，对

2022年度项目经费开展绩效评价工作。一是做好了前期的准备

工作，成立了部门绩效评价小组。二是按照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了绩效自评。三是对部门绩效进行了分析评价，撰写了绩效评

价报告。

三、 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在2022年度项目绩效自评工作中，我中心认真筹划，严密

组织，以严谨、务实的态度，不折不扣的落实市财政局的相关

要求，对照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我局自评分 分，

自评结果为“优”。具体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该项目立项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项目申请、设立过

程符合相关要求。预算编制科学，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

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合理。

（二）项目过程情况

该项目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

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

手续，符合项目预算批复规定的用途，未发现存在截留、挤占、

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内，资金按

照规定管理使用，支出控制较好。2022年项目绩效自评金额35

万元，但由于财政国库未能及时审核支付，导致了预算执行率

只有23.71%。

(三)项目产出情况

为打造让党放心、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我中心切实转变

工作作风，坚持为民解忧“最多跑一地”的理念，积极推动综

治中心实体化建设、网格化服务管理、矛盾纠纷平台运行、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创建文明城市等重点工作，各项工作

取得了较大成绩。

(四)项目效益情况

通过工作经费项目的实施，保障了市综治中心正常运转和

各项业务工作正常开展，提高工作科学化水平，提升信息工作

质量和效率。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按照上级有关绩效管理的要求，建立健全绩效管理机制，

并依此开展相关工作。规范项目前期工作，加强项目实施过程

监督。在前期立项时，及时总结上一年度实施经验，优化调整

指标体系，最大程度量化、细化各项指标，明确各项指标的责

任科室；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加强对责任科室的监督，及时发现

问题及时进行整改，保证各项目指标按时完成，实现财政资金

效益最大化。

2022 年 1 月 6 日


